


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基準地，係指經地政機關選定，並估計其價格日期正常

價格之土地。 

八、基準地之分布密度以一個近價區段設定一點為原則。 

十四、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

時，應著重地價高低層次之合理性。 

十五、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

後，應彙整成果報告送請內政部召集地價專家學者及不動產估價

師組成專案小組審議。 

十六、第十五點內政部專案小組認為某地之基準地地價顯不合理時，應

通知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進行檢討。 

  



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所稱基準地，係

指經地政機關選定，並

估計其價格日期正常價

格之土地。 

二、本要點所稱基準地，係

指經地政機關選定，並

估計其價格日期之正常

價格，由地政機關定期

公布之土地。 

考量地價基準地用途及實

務作業情況，爰刪除現行

「由地政機關定期公布」

文字。 

八、基準地之分布密度以

一個近價區段設定一點

為原則。 

八、基準地之分布密度以

一個近價區段設定一點

為原則，都市土地並得

斟酌下列情形調整： 

(一)商業區：每五十筆

設定一點。 

(二)住宅區：每一百筆

設定一點。 

(三)工業區：每二百筆

設定一點。 

考量地價基準地分布實務

作業情況，爰刪除現行都

市土地分布密度之原則性

規範。 

十四、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

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

時，應著重地價高低層

次之合理性。 

十四、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

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

時，應著重地價高低層

次之均衡。 

考量地價基準地審議實務

作業情況，爰酌修文字。 

十五、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

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

後，應彙整成果報告送

請內政部召集地價專家

學者及不動產估價師組

成專案小組審議。 

十五、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召集組成之專案

小組審議基準地地價

後，應選取各鄉（鎮、區）

中，不同使用分區中地

價最高之基準地為代表

基準地，送請內政部召

集地價專家學者及不動

產估價師組成專案小組

審議。 

為避免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送內政部審議之

代表基準地就其使用分區

代表性不足之疑慮，爰修

正文字。 

十六、第十五點內政部專

案小組認為某地之基準

地地價顯不合理時，應

通知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進行檢討。 

十六、第十五點專案小組

認為某地之代表基準地

地價偏高或偏低時，應

通知直轄市或縣（市）地

政機關進行調整。 

考量地價基準地審議實務

作業情況，爰酌修文字。 

 十七、基準地地價之公布

方式，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一、本點刪除。 

二、考量地價基準地用途

及實務作業情況，爰予

刪除。 

 


